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现状西安市210国道耿镇渭河大桥下部部分桥墩桩基外露严重，同时桥梁存在混凝土裂缝、剥落、露筋等耐久性病害，急需进行病桥整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等相关规定，需要开展涉河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工作，明确项目建设对河道行洪、河道管理等造成的影响，明确洪水对本项目的影响等，确保河道行洪及桥梁安全。
2.总体要求
按照《防洪标准》、《洪水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公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等，对G210国道耿镇渭河大桥病桥整治工程进行洪水影响评价，明确桥梁整治方案对河道防洪安全的影响，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以保证河道防洪安全，同时保证桥梁的防洪安全。桥梁基本信息见本章附表。
二、技术规范与相关服务要求
2.1主要适用标准、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次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6）《水文监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2015年12月16日《水利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
8）《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2017年1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令第49号修订）；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2017年3月1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
10）《水利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2017年1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令第49号）；
11）《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通知》（办河湖〔2020〕177号）；
12）《水利部关于印发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各流域管理机构审查权限的通知》（水河湖〔2021〕237号）；
13）《水利部关于印发黄河流域重要河道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的通知》（水河湖〔2021〕338号）；
14）《陕西省水工程管理条例》（2014年11月27日陕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15）《陕西省河道管理条例》（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订）；
16）《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技术审查导则（试行）》（陕水河湖发〔2022〕78号）；
17）《防洪标准》（GB50201-2014）；
18）《洪水影响评价技术导则》（SL/T808-2025）；
19）《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20）《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SL278-2020）；
21）《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22）《铁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TB10017-2021）；
23）《公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JTG C30-2015）；
24）《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25）相关其他技术规范。
2.2安全、保畅通措施
为保证本项目的安全如期完成，针对本项目各阶段可能存在的问题制定应对措施：
1）断面资料不够详细，部分水文参数需要现场确定。
应对措施:组织团队进行外业勘察，实地考察线路以及涉河路段及周边的情况;观察测量河道大断面信息。现场做实验确定比降以及糙率系数。
2）桥梁整治方案由洪水位控制，影响桥梁安全。
应对措施：应用多种方法综合论证，反复计算评价对象洪水位，部分参数取值从偏安全方向考虑，必要时可以分组计算综合讨论的方法，确保桥梁的安全。
3）根据洪评成果，需要工程设计变动。
应对措施：及时与设计单位沟通，争取第一时间修改报告，如期完成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2.3 第三方责任保险
成交人应充分预计到可能的安全风险对工作人员、设备仪器等造成的意外事件，必须按有关规定进行人身意外等保险投保，投保费不单独报价，计入报价中。
三、洪水影响评价相关要求
洪水影响评价工作主要分为外业勘测和内业工作，其中外业勘测主要分为现场勘察，断面、地形测量等，内业工作主要分为基础资料的整理分析、河道演变分析、洪水影响评价计算、洪水影响评价、消除和减轻措施的制定、报告的编写与制图，报告送审报批等工作。
1）现场勘察
应对项目所在区域进行实地勘察，进行工程情况的调查，明确现场基本情况，进行GPS数据采集，河势情况初步调查，地形地貌及自然条件初步调查，无人机现场影像资料采集。
2）断面、地形测量
应进行河道断面和地形进行测量，为报告编制提供测量数据。
3）基础资料的整理分析
应进行基础资料的整理，整理项目涉及的气象、洪水、泥沙，及有关设计、论证、研究成果，整理测量和地勘成果。明确河道、堤防、水库、涵闸、泵站等现有水利工程情况。明确建设项目所在河段的具体规划要求，规划实施情况等。
4）河道演变分析
基于相关资料，简述建设项目所在河段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特点。根据有关实测资料结合卫星影像，分析近期河段内深泓、洲滩、汉道、岸线等平面变化、断面变化及河床冲淤特性等。根据历史、近期河道演变情况，结合水利规划实施安排，对河道将来的演变趋势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包括河道的平面变化、断面变化、河床冲淤变化等。
5）洪水影响评价计算
基于整理汇总的资料，进行防洪评价分析计算，分析项目对防洪的各项指标的影响。依据水文资料进行三性审查，水文分析计算，确定设计洪水，明确冲刷、淤积情况。
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的计算条件一般应分别采用所在河段的现状防洪、排涝标准或规划标准，建设项目本身的设计（校核）标准以及历史上最大洪水。对没有防洪、排涝标准和防洪规划的河段，应进行有关水文分析计算。
对占用河道断面，影响洪水下泄的阻水建筑物，应进行壅水计算。一般情况下可采用规范推荐的经验公式进行计算；壅水高度高和壅水范围对河段的防洪影响较大的开展数学模型计算或物理模型试验。
应对河道的冲淤变化可能产生影响的建设项目，应进行冲刷与淤积分析计算。一般情况下可采用规范推荐的经验公式结合实测资料，进行冲刷和淤积分析计算；所在河段有重要防洪任务或重要防洪工程的，还应开展动床数学模型计算或动床物理模型试验研究。
6）洪水影响综合评价
根据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所在河段的防洪任务与防洪要求、防洪工程与河道整治工程布局及其它国民经济设施的分布情况等，以及河道演变分析成果、防洪评价计算或试验研究结果，对建设项目的防洪影响进行综合评价，明确项目与有关规划的关系和影响，项目对河道河势、河道行洪、其他水利工程等的影响。
7）消除和减轻措施的制定
依据分析结果，对项目可能存问题以及不利用影响，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对水利规划的实施有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应对建设项目的总体布置、方案、建设规模、有关设计、施工组织设计等提出调整意见，并提出有关补救措施；对河道防洪水位、行洪能力、行洪安全、引排能力有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应对其布置、结构型式与尺寸、施工组织设计等提出调整意见，并提出有关的补救措施；对现有堤防、护岸工程安全影响较大的建设项目，应对其布置、结构型式与尺寸、施工组织设计等提出调整意见，并提出有关的补救措施；对防汛抢险、工程管理有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应对其工程布置、施工组织、工期安排等提出调整意见，并提出有关补救措施；对河势稳定有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应对其工程布置、结构型式、施工方案及施工临时建筑物设计等提出调整意见，并提出有关补救措施；对其它水利工程及运用有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应对其工程布置、结构型式及施工组织设计等提出调整意见，并提出有关补救措施；其它影响补救措施，包括对第三人的合法水事权益影响的补救措施等。
对防洪工程的影响须提出明确的影响内容和范围，采取防治与补救措施，对工程量进行初步估算。
8）项目报告的编制及制图
进行报告编制汇总工作，完成附图附表的制作，并邀请业内专家进行指导，对报告欠缺之处进行补充完善，提高报告整体编制质量。
9）项目报告的评审及报批
在完成项目报告的编制工作后，开展项目送审及报批工作，取得批复文件。
四、报告成果提交
4.1沟通协调
提交正式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前，编制单位应把主要计算成果、洪水影响评价主要结论、消除和减轻措施等有关问题向采购人及时汇报。
4.2提交成果及方式
提交本项目盖章、签字齐全的纸质报告一式4份，并提供以上报告扫描电子版报告。
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应结论明确、用词规范、文字简练,对于容易混淆的术语和概念,以文字解释或图例、图像、图表说明。
五、附录：西安市210国道耿镇渭河大桥基本信息
	桥梁名称
	路线编号
	公路等级
	桥梁全长（米）
	单孔最大跨径(米)
	建成通车日期
	管理单位
	备注

	国道210耿镇渭河大桥
	G210
	二级公路
	946.28
	33.00
	1～15孔1965年建成通车；16~36孔于1995年增孔建设
	西安市公路局高陵公路段
	/




